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

项发表意见如下： 

1、鉴于公司 3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经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权激

励对象条件，所涉及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共计 57.70万股，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

权根据规定取消上述人员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相对应的已获授股票期权。基于

此，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 229人调整为 197人。因此，股票期权数

量由 331.40万股调整为 273.70 万股。公司此次对激励对象与期权数量的调整符

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基于此，我们同意上述调整。 

2、鉴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情况，结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对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股票期权数量由273.70万股调整为547.40

万股；行权价格由22.30元调整为11.135元。公司此次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

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基于此，我们同意上述调整。 

3、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公司董

事会对激励对象相应获授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与全资子公司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科

技类子公司事项，为满足新产品、新业务开拓和战略发展的需要,为了延伸公司

在电商领域类的布局完整性和增强公司长久竞争力而做的战略安排，有利于公司

持续长远发展，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本次对外投资不涉

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子公司。 

 

 

 

 

 

 

 

 

 

 

 

 

 

 

 

 

 

 

 

 

 

 



（此页无正文，系《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之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签字:    张道庆          杜海波          汪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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